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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7月3日以书面和电

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7月8日在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通讯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应参加会议董事和独立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8人（其中，董事吴俊钦女士，独立董事郑学军先

生、暴福锁先生以传真方式参与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由董事长林俊先生主持，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现有《公司章程》，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7名，且由中国境内人士

担任。经公司股东及董事会提名并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在征得本人同意后，提议：林俊先生、吴俊钦女士、胡建容先

生、陆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以上各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二、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现有《公司章程》，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7名，且由中国境内人士

担任。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并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在征得本人同意后，提议：郑新芝先生、陈壮先生、许萍女士、王志

强先生、林金堂先生、肖阳先生、王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后，提交股

东大会选举。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以上各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资料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予以公示，敬请投资者查阅。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股东大会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同日公告。

三、 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9-092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8日

附件：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林俊：男，汉族，1969年12月出生，福建莆田人，无党派人士，1995年3月毕业于日本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1995年6月参加工作，历任日本国日本钢管株式会社国际项目部职员；福建中日达金属有限公司课长、经理、部长、副总

经理；福建省宝兴拍卖有限公司、福建省华泽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巧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福建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福建省和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福建省菲格园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省和格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华佳园房地产有限公司董

事长、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董事、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林俊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林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吴俊钦：女，汉族，1978年12月出生，福建仙游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1996年12月参加工作，历任莆田市工程咨询中

心、莆田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会计、办公室主任、副主任；莆田市铁路建设办公室计财科副科长、科长&办公室副主任；

中共莆田市铁路建设办公室党支部书记；莆田市铁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莆田市临港产业园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董事、福建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福建省罗屿港口开发有限公司董事、福建

钜能电力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莆田市仙游金钟水利枢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总会

计师。

吴俊钦女士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吴

俊钦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胡建容：男，汉族，1968年11月出生，浙江永嘉人,中共党员，本科毕业于天津大学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2003年取得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1990年参加工作，历任福建实达电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监

兼广州分公司总经理；福建实达电脑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福建联迪商用设备有限公司总裁；福建敏讯上润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福建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省星云大数据应用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福建省星云大数据应用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福建省应急通信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建容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建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陆辉：男，汉族，1969年2月出生，福建福州人。 1990年6月毕业于集美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会计学研究生学历；查尔斯特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工商管理博

士课程（DBA）。 1990年参加工作，历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经理；新疆德隆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产业投资部经理；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漳州综合开发研究院执行院长；新纳资本有限公司（新加坡）合伙

人；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策略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Zana� OMGV� GP(Cayman)Limited�非执行董事。

陆辉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陆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已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

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郑新芝：男，汉族，1955年12月出生，福建建瓯人，中共党员，1988年7月毕业于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大专学历，

律师。 1974年10月参加工作，历任建瓯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建瓯市司法局法律顾问处公务员；福建省司法厅律管处主任

科员；福建侨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曾兼任厦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并被聘为福建省国资委法

律专家咨询委员会法律专家、省高级法院特邀调解员、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泰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郑新芝先生持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

新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壮：男，汉族，福建闽侯人，195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厦门大学法学专业毕业，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律师、经济师、

仲裁员。 1975年参加工作，曾任福建省电子进出口公司法律顾问；福州省价格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律师、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

陈壮先生持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壮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许萍：女，汉族，福建闽清人，1971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厦门大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中国资深注册会计师。 入选

“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福建省首届管理会计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福建省会

计学会秘书长、福建省审计学会理事，福建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福建省中青年经济研究会监事长，福建省农业综合开发

专家库财务专家，福建省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评委会评委。曾任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会计系主任、副主任；

福州市人大财经委专家。 现任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及硕士生导师、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邦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华博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许萍女士持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许萍

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志强： 男，汉族，福建长泰人，1967年12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财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讲师、副教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院长助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志强先生持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

志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金堂：男，汉族，福建莆田人，196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1985年毕业于福州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理学士），1988年

毕业于南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法学士），2011年毕业于福州大学项目管理专业（工程硕士）。 1985年

参加工作，曾任福州大学学生工作处副科长；福州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工程师。现任福州大学光电显示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海西新型显示器件与系统集成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集成半导体显示技术、光电触控器

件技术、场发射显示材料与器件技术、科研团队成熟度以及项目管理技术等科研与教学工作。

林金堂先生持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林

金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肖阳：男，汉族，湖南浏阳人，1963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硕士研究生学历。 1983年参加工作，

曾任福州大学MBA中心办公室主任、工商管理系副主任，现任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战

略与品牌管理研究所负责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品牌管理》负责人。兼任国家工信部品牌培育专家组成员、中国工业

经济学会理事、中国质量协会品牌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未来学会理事、福建省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省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福建省省级工商发展资金项目评审专家、深圳市质

量强市促进会品牌战略委员会专家委员、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肖阳先生持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肖阳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敏：女，汉族，福建浦城人，1963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1983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现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光

学测绘仪器专业。 工程光学方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 1983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福建省光学技术研究所副所

长、福建佳光光学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福建师范大学光电与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工程专业负责人、先进光学仪器研发

室主任，全国医用光学和仪器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福建省电子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省光学学会

理事。 主要从事光电技术、光机电一体化等科研开发与教学工作。

王敏女士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但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王敏女士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王敏女士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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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召开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7月24日（星期三）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24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23日15∶00至2019年7月24日

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7月17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9年7月17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案名称如下：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林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吴俊钦女士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胡建容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陆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郑新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陈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许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2.04选举王志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2.05选举林金堂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2.06选举肖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2.07选举王敏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特别提示：

1、提案1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应选非独立董事4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

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2、提案2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应选独立董事7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

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二）披露情况：

以上提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相关内容于2019年7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三、提案编码

表1：股东大会提案对应“提案编码” 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选举林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吴俊钦女士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胡建容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陆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7人

2.01 选举郑新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陈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许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4 选举王志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5 选举林金堂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6 选举肖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7 选举王敏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2019年7月19日9� :00—11:� 30、13� :30—17:� 00。

（二）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

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邮编：350015（信封请注明“股东大

会”字样）。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陆辉、吴艳菱

（2）电话：0591－88022590

（3）传真：0591－88022061

（4）电子邮箱：gw@cpttg.com

2、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19-091）

特此公告

附：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及授权委托书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8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36

2、投票简称：华映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

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

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2�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股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股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1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表1提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7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7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7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7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7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7月24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全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各项提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选举林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吴俊钦女士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胡建容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陆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7人

2.01 选举郑新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陈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许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4 选举王志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5 选举林金堂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6 选举肖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7 选举王敏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

注：1、上述提案，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

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2、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林环保”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1,3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9]111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价

格：26.02元/股，网上发行数量为1,3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9年7月10日（T-1日，周三）9:00-12: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9日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林环保”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1,3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111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

关资料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www.zqrb.cn）。并置备于

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

证券” 、“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申购、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

售；

（2）本次发行价格：26.02元/股。投资者按照此价格在T日（2019年7月1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投资者进行申购

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9年7月15日（T+2日）公告的《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T+2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

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股数、

股东公开发售股数

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1,335

万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

每股发行价格

26.02

元

/

股

发行市盈率

22.99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

每股净资产

9.97

元（按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

13.30

元（按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1.96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

行规定》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资格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18]279

号）的规

定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2019

年

7

月

11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

168

号

12

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32-84992387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18

楼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电话

021-20657931 021-20657932

（5）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情形的，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9日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１

，

２９８．１３８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文件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核同意， 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２８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或“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建投”、“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联席主承销商”） 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泰证

券”、“联席主承销商”）（上述

５

家承销机构统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

１１

，

２９８．１３８９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３３

，

８９２

，

５８０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９．９９８％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

，

８９２

，

５８０

股，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

２９．９９８％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未向网下

进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６３

，

２７１

，

３０９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５

，

８１７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７９

，

０８８

，

８０９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认。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澜起科技”

Ａ

股

１５

，

８１７

，

５００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

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６

个月。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

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２

，

９２９

，

７９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３８

，

７３５

，

６４２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４０８３４４８％

。

配号总数为

７７

，

４７１

，

２８５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７７

，

４７１

，

２８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４４８．９１

倍，超过

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７

，

９０９

，

０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５

，

３６２

，

３０９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２３

，

７２６

，

５００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６１２５２３７％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仪式，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9

日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二次）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马电力”、“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４．４４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１１０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

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５．９４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８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９８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但高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Ｃ３８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

市盈率

２０．２４

倍（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

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

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

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

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进行的网上、 网下申购将推迟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并

推迟刊登发行公告。 原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

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二）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发行中止等环节发生重

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剔除报价最高部分

后，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９４

元

／

股，网下发行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

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

日），其中，网下

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

果，对所有符合条件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报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报价格

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 同一申报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上按申

购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数量，剔除的

拟申购总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

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１０％

，剔除部分不

得参与网下申购。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

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三）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江苏神马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

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

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

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四）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

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 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

书。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剔除报价最高部

分后，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９４

元

／

股，此价格对

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２２．９８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２

、

２０．６８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六）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９４

元

／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

价的合理性。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Ｃ３８

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该行业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０．２４

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

价（含当日）（元

／

股）

每股收益（

２０１８

年）

（元

／

股）

２０１８

年

静态市盈率

６０１１７９．ＳＨ

中国西电

３．７０ ０．１１ ３３．６４

６０１６１６．ＳＨ

广电电气

３．６２ ０．１３ ２７．８５

６０１８７７．ＳＨ

正泰电器

２３．５０ １．６８ １３．９９

３００３４１．ＳＺ

麦克奥迪

５．４９ ０．２９ １８．９３

平均值

２３．６０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虽然本次发行价格

５．９４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８

年摊薄后市盈率低于同行业上市

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

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

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网上申购

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七）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

投资者报价情况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江苏神马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八）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

基于真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

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

本次发行。

（九）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

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

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十）按本次发行价格

５．９４

元

／

股，发行数量

４

，

００４．４４９

万股计算，预计募集资

金总额为

２３

，

７８６．４３

万元，扣除预计发行费用

３

，

１５３．５６

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２０

，

６３２．８６

万元， 不超过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２０

，

６３２．８６

万元。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

规模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

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十一）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

申购，所有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

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 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

为无效申购。

（十二）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

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

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十三）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报价的网下投资者不足

２０

家，或剔除最高报价部

分后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２０

家；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剔

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

４

、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

５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６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７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

行；

８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责令暂停或中止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

以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后续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

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

发行。

（十四）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

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

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

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 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

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根据自身经济

实力、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

定。

发行人：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